
序號 有效日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單位 採樣地點 供應商 供應商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辦理結果

1 2023/11/4 1111205 竹笙 翁記南北雜貨行
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

街58號1樓
國豐貿易有限公司

台北市大同區伊寧街9巷

17號2樓
重金屬

鎘 4 mg/kg

(標準:2 mg/kg)
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

2 散裝 1111205 烏骨雞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高雄自強分公

高雄市三民區(二)自

強一路245號

凱馨實業股份有限

公司二廠

雲林縣斗六市八德里引善

路196號
動物用藥

三甲氧芐氨嘧啶 0.29 ppm

(標準:0.05 ppm)
移雲林縣衛生局辦理

檢驗方法:

1.菇蕈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(109 年 7 月 1 日衛授食字第 1091901135 號公告訂定)(MOHWH0025.00)

2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- 抗原蟲劑多重殘留分析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

3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－β-內醯胺類抗生素之檢驗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

4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－氯黴素類抗生素之檢驗(103 年6月6日部授食字第1031900630 號公告訂定)

5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- 四環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(110年02月08日衛授食字第1101900018號公告修正)(MOHWV0036.05)

6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—多重殘留分析(二)(108 年 10 月 8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1669 號公告修正)

7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－離子型抗球蟲藥之檢驗(107 年11 月30 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177 號公告修正)

8.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109 年 5 月 6 日衛授食字第 1091900697 號公告修正)(MOHWP0056.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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